










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收费行为 。

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本通知自

2026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教   育   部      财    政   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

2025 年 12 月 15 日

— 6

国家

抄送： 国家卫生健康委、 市场监管总局。

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25年 12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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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4日翻印                  


